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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普陀区安全
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普府办【2007】20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普陀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为进一步完善本区安全生产机制，强化本区安全生产综合协调功能，经
区政府研究，决定调整区安全生产委员会组成人员。调整后的组成人员名单
如下：
　　主　　　任：蔡志强　区　长
　　常务副主任：符祖鸣　副区长
　　副　主　任：高德彪　副区长
　　成　　　员（按姓氏笔划排序）：
　　　　　　　　韦升东　区安监局局长
　　　　　　　　方元升　区教育局副局长
　　　　　　　　王建平　区科委副主任
　　　　　　　　马明辉　区劳动保障局副局长
　　　　　　　　王　琦　区公安分局副局长
　　　　　　　　孙建雄　区民防办副主任
　　　　　　　　孙　勇　区司法局副局长
　　　　　　　　许干恒　区工商分局副局长
　　　　　　　　李　锐　团区委副书记
　　　　　　　　陈永昌　区综治办副主任
　　　　　　　　张思拯　区财政局副局长
　　　　　　　　张德智　区质监分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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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伟　区总工会副主席
　　　　　　　　周社华　区社区办主任
　　　　　　　　周炳涛　区城管大队副大队长
　　　　　　　　周益峰　区经委副主任
　　　　　　　　姜士德　区卫生局局长
　　　　　　　　胡月华　区房地局副局长
　　　　　　　　姚凤英　区监察委副主任
　　　　　　　　侯承德　区建设交通委主任
　　　　　　　　徐志平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
　　　　　　　　秦建国　区文化局副局长
　　　　　　　　高亮全　区规划局副局长
　　　　　　　　夏　舒　区法制办副主任
　　　　　　　　黄　干　区食品药品监管分局副局长
　　　　　　　　章宏斌　区人事局副局长
　　　　　　　　黄昌发　区环保局副局长
　　　　　　　　曹道云　区民政局局长
　　　　　　　　屠朝根　区发改委副主任
　　　　　　　　虞　舟　区国资委副主任 
　　区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设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韦升东兼办公室主
任，区安监局副局长周星明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区建设交通委副主任郑荣
洲、区质监分局副局长张列奇、区消防支队支队长赵敏、区交警支队支队长
周志亮任办公室副主任。
　　今后，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及其办公室组成人员的职务如有变动，由该成
员单位的分管领导自然替补。

                
二○○七年三月八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人口办《关于
进一步完善本区来沪人员管理体制的实施方

案》的通知
普府办[2007]16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区人口办《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来沪人员管理体
制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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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口办《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来沪人员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已经区
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执行。

 

二○○七年三月一日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区来沪人员管理体制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本区来沪人员服务与管理，完善来沪人员管理体制，促进
本区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根据沪编【2006】143号
《关于进一步完善本市来沪人员管理体制的意见》，特制定本区来沪人员管
理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
　　坚持科学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的来沪人员管理服务理念，切实保障来
沪人员的合法权益，理顺管理服务机制，强化管理服务措施，探索来沪人员
管理服务新路，为本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人口环境。
　　按照“市级综合协调、区级综合管理、社区具体实施”的总体要求，充
分利用现有各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资源，落实分层分责的人口属地化管理体
制，强化基层来沪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形成融居住、就业、经营、治安、
教育、卫生、计划生育等为一体的来沪人员综合管理机制。
　　二、组织机构
　　（一）领导机构
　　为进一步推进人口综合调控工作，加强对本区来沪人员的服务与管理，
成立由区相关领导任组长、区相关职能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区人口综合管理领
导小组。
　　（二）日常管理机构
　　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人口办），人口办设在
社区办，人口办主任由社区办主任兼任。除专职副主任外，由区发改委、区
公安分局、区房地局、区综治办分管领导兼任人口办副主任。区人口办负责
推进来沪人员管理政策和措施在本区的具体落实，协调本区来沪人员管理日
常工作。同时根据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结合人口综合管理工作实
际，负责指导协调、督促检查、考核评估各职能部门和街道、镇的人口管理
工作。
　　三、各成员单位工作职责
　　区发改委：负责将来沪人员综合管理工作纳入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年度计划，协调开展人口问题的战略性研究，提出本区人口综合调控与管理
的相关意见和建议等。
　　区人口计生委：组织开展人口问题的战略性研究，组织编制本区人口中
长期规划，推进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综合管理；组织有关部门为来沪人员



6

提供避孕节育、优生优育宣传教育和服务；做好来沪人员育龄妇女计划生育
情况信息登记和孕情通报等工作；组织协调区内各相关职能部门对来沪人员
开展查验婚育证工作和执法检查，严格依法行政，减少计划外生育。
　　区公安分局：负责全区来沪人员治安管理工作，及时发现和排摸有现实
违法可能的来沪人员，依法管理；会同有关职能部门，对各类来沪人员引发
的问题进行综合整治；做好来沪人员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的数据维护工作，确
保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定期向区实有人口数据库导入来沪人员相关信
息；指导和管理社区综合协管员队伍协助公安派出所对来沪人员的基本信息
进行采集和登记，做好居住证的推进实施和日常管理工作。
　　区劳动保障局：主管全区来沪从业人员管理，组织实施来沪从业人员综
合保险工作；根据市有关文件精神，做好来沪从业人员就业管理服务和居住
证办理配套工作，加强劳动监察，依法保护来沪从业人员的合法权益等。
　　区综治办：负责本区来沪人员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组织各有关部门共同
解决突出的来沪人员治安问题，协助有关部门指导群防群治工作，加强预防
来沪青少年犯罪等。
　　区房地局：把居住房屋租赁纳入社区综合管理的范围，加强居住房屋租
赁登记备案管理工作，逐步健全房屋租赁管理网络；指导社区综合协管员做
好房屋租赁管理、居住物业巡查等日常工作。
　　区信息委：做好居住证信息管理系统的技术支撑工作，整合相关职能部
门人口信息资源，研究开发本区人口综合管理信息系统。
　　区财政局：把社区综合协管员队伍的经费纳入年度预算，做好经费管理
使用的审核工作。
　　区人事局：落实区、街道镇人口综合管理部门的人员配置；规划、吸引
各类人才来我区工作、生活，并做好来沪人才的统筹和服务工作；受理人才
类《上海市居住证》申请事宜。
　　区教育局：做好来沪人员子女在本区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工作，负责本
区民工子女学校教学业务的指导和管理，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检查和督
促；审核民工子女学校办学资格并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加强本区内民工子
女学校的校长培训和管理；配合有关部门的联合执法等工作。
　　区卫生局：负责各街道、镇建筑工地和用工单位的来沪人员卫生防疫管
理、传染病监测、疫情处理、孕产妇及儿童保健服务管理、健康卫生教育等
工作；依法查处无证行医等违法活动。
　　区民政局：实施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管理工作，按规定标准安
排受助人员的生活；依法办理来沪人员与本区居民之间的婚姻、收养登记等
工作。
　　区建设交通委：负责全区外来建筑施工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指导
施工企业、施工人员的安全生产、劳动技能和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教育工
作；依法规范外来建筑施工企业的经营行为，并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处罚；
及时调解和处理建筑工地来沪施工人员的工资拖欠等问题，保障外来民工的
合法权益。
　　区工商分局：会同相关职能部门确认来沪人员从事个体、私营企业的经
营资格；加强来沪人员经营的“四小”场所和各类集贸市场日常监管工作；
整治来沪人员违法经营的地下加工、制假销假行为，加强综合管理。
　　区社区办：会同相关部门开展人口与社区问题的研究，提出本区实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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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综合调控与管理的整体规划，推进人口与社区工作的综合管理与服务。
　　区法制办：规范、监督、指导有关部门在来沪人员服务与管理中的行政
行为。
　　区妇联：做好来沪妇女权益保障工作，为来沪妇女提供法律咨询、调查
取证、调解纠纷、代理诉讼等法律服务帮助。
　　区司法局：加强对来沪人员管理的法律帮助和指导力度，大力开展人民
调解、法制宣传和法律援助工作，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提高来沪人员的法
律意识。
　　区合作办：加强和外省市驻沪办事处、工作处的联络，协调来沪人员的
有关政策、服务和管理等问题。
　　其他各职能部门要切实依法履行对来沪人员的专业管理职能。
　　四、街道、镇主要工作任务
　　按照“社区具体实施”的要求，各街道、镇应加强领导，切实做好来沪
人员信息采集、居住证受理、房屋租赁管理、计划生育等工作。
　　1、成立由各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人口综合管理工作小组。组长由各街
道、镇行政一把手（主要领导）担任，副组长由负责综合治理工作的分管领
导、派出所副所长担任。
　　2、街道、镇以综治办为主，具体落实来沪人员服务与管理工作，对外
增挂“街道（镇）人口综合管理办公室”牌子，并配备1至2名专职工作人
员。社保科协助做好相关工作。
　　3、依托社区“一门式”事务受理中心，加强来沪人员信息录入工作，
做好来沪人员的居住证受理和办证工作，保证居住证推进工作的顺利进行。
具体工作人员可从社区综合协管员中抽调2名。
　　4、整合相关协管员队伍，以现有的外口、治安、房屋租赁协管队伍为
主，组建社区综合协管队伍。社区综合协管员人数原则上按辖区来沪人员的
数量1：500的比例配置，各街道、镇可根据地区复杂程度和工作实际需要合
理增减，并在区人口办的统一安排下，成立社区综合协管服务分社。
　　5、社区综合协管队伍由区人口办统一领导，街道、镇负责具体实施，
公安派出所负责日常管理，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业务指导。具体协助有关职能
部门开展来沪人员信息采集和登记、居住证办理、维护社会治安、加强房屋
租赁、务工经商、劳动保障监察、综合保险、计划生育、疾病防控等来沪人
员综合管理服务事务。
　　五、社区综合协管员的经费保障及待遇
　　社区综合协管队伍的经费保障纳入市“万人就业项目”，按照事权与财
权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通过市级财政定额补助、区财
政专项预算方式落实，不足部分由各街道、镇承担。社区综合协管队员的工
资、社会保险等按照“万人就业项目”中协管类岗位待遇的标准执行。区人
口办成立普陀社区综合协管服务社，负责社区综合协管员的管理与考核。

普陀区人口综合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
                        2007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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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普陀区科普
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普府办【2007】7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普陀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研究，区政府决定调整普陀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组成人员，调整后的
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主　任：裴　崎　区政府副区长 
　　副主任：陈伟明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吴凌昱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王佑云　区科委主任、科协党组书记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为国　区卫生局副局长
　　　　　　王观宝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许龙成　区文化局副局长
　　　　　　汤　新　区科协副主席
　　　　　　吴　翊　区妇联副主席
　　　　　　李　锐　团区委副书记
　　　　　　李佳玉　区发改委副主任
　　　　　　李明辉　区经委副主任
　　　　　　陈志秀　区计生委副主任
　　　　　　陈爱群　区环保局副局长
　　　　　　郑建国　区教育局副局长
　　　　　　周　伟　区总工会副主席
　　　　　　章宏斌　区人事局副局长
　　　　　　谢敏华　区机关党工委副书记
　　　　　　蒋焕坤　区社区办副主任
　　　　　　潘丽倩　区财政局副局长
　　普陀区科普工作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由汤新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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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普陀区公民
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普府办【2007】6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普陀区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研究，区政府决定成立普陀区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
名单如下：
　　组　长：裴　崎　区政府副区长  
　　副组长：陈伟明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法制办主任
　　　　　　吴凌昱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办主任
　　　　　　王佑云　区科委主任、科协党组书记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为国　区卫生局副局长
　　　　　　王观宝　区委组织部副部长
　　　　　　许龙成　区文化局副局长
　　　　　　汤　新　区科协副主席
　　　　　　吴　翊　区妇联副主席
　　　　　　李　锐　团区委副书记
　　　　　　李佳玉　区发改委副主任
　　　　　　李明辉　区经委副主任
　　　　　　陈志秀　区计生委副主任
　　　　　　陈爱群　区环保局副局长
　　　　　　郑建国　区教育局副局长
　　　　　　周　伟　区总工会副主席
　　　　　　章宏斌　区人事局副局长
　　　　　　谢敏华　区机关党工委副书记
　　　　　　蒋焕坤　区社区办副主任
　　　　　　潘丽倩　区财政局副局长
　　区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对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工作进行宏观指导；研究制定促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
工作的措施，协调解决实施中有关问题；对各社区、各部门的实施工作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区科协），由汤新兼任办公室主任。办公室
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提出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方案和措
施的建议；督查落实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承办领导小组交办事项。
　　今后区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有变动，由该成员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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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管领导自然替补，并向领导小组办公室报备。
                    

                        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陈敏等十七位同志任职
的通知

普府[2007]25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陈敏等十七位同志任职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经上海市普陀区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二○○七年四月四日
第二次会议审议决定：
　　任命陈敏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任命严志农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经济委员会主任；
　　任命刘禄海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对外经济委员会主任；
　　任命郑荣洲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主任；
　　任命吴启洲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
　　任命蒋莺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任命李坚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监察委员会主任；
　　任命韩力鸣同志为上海市公安局普陀分局局长；
　　任命夏宝元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司法局局长；
　　任命杨新建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人事局局长；
　　任命黄玮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任命曹道云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局长；
　　任命周倩影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局长；
　　任命吴铭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审计局局长；
　　任命李学红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局局长；
　　任命花根才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卫生局局长；
　　任命刘毛伢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文化局局长。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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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04—2006年度上
海市劳动模范提名奖、劳模集体提名奖、区
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集体的决定

普府[2007]24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表彰2004—2006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提名奖、劳模集体
提名奖、区先进生产（工作）者、先进集体的决定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三年来，全区职工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在区
委、区政府的领导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力实施科教兴区主战略，努
力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奋发有为，开拓创新，积极投身全面建设和谐新普
陀的伟大实践，各行各业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深入贯彻区
第八次党代会精神，大力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弘扬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
才宝贵、创造伟大的风尚，激励全区人民积极投入全面建设和谐新普陀的伟
大事业，经普陀区人民政府决定，对在2004—2006年度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
个人和先进集体给予表彰。授予陆莉莉等14位同志上海市劳动模范提名奖；
授予普陀区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财务预算部等5个集体上海市劳模集体提
名奖；授予陈爱群等227位同志普陀区先进生产（工作）者称号；授予上海
延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等134个集体普陀区先进集体称号。
　　希望获得先进称号的个人和集体再接再厉，勇争一流，为普陀经济社会
又好又快发展再立新功，再创辉煌；希望全区各条战线的干部和职工向先进
个人和集体学习，务实开拓，创新发展，为实现普陀“十一五”规划宏伟目
标和全面建设和谐新普陀作出更大的贡献。

附件：

　　2004--2006年度上海市劳动模范提名奖名单；
　　2004--2006年度上海市劳模集体提名奖名单；
　　2004--2006年度普陀区先进生产（工作）者名单；
　　2004--2006年度普陀区先进集体名单。
                              

             二○○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12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真如城市副中
心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普府[2007]23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领导小组的通知
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各镇政府： 
　　为加快推进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
定，建立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蔡志强　区委副书记、区长
　　副组长：祝学军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陆月星　区委常委、副区长
　　　　　　高德彪　副区长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理路　石泉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王和平　区房地局局长
　　　　　　成文彬　区规划局局长
　　　　　　刘禄海　区外经委主任
　　　　　　严志农　区经委主任
　　　　　　周倩影　区财政局局长
　　　　　　陈　敏　区发改委主任
　　　　　　胡礼刚　真如镇镇长
　　　　　　赵正宽　区城投公司董事长
　　　　　　郑荣洲　区建交委主任
　　　　　　景东利　上海真如城市副中心开发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唐建芳　区市场搬迁推进办公室主任
　　　　　　蒋志民　长征镇镇长
　　今后，领导小组成员如有变动，由该成员单位领导自然替补。
　　特此通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区重点地区、重大
项目建设协调推进联席会议的通知

普府[2007]2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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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区重点地区、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推进联席会议的通
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为加快推进我区重点地区、重大项目的开发建设，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
发展，经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决定，建立区重点地区、重大项目建设协调推
进联席会议，该联席会议组成人员名单如下：
　　第一召集人：蔡志强　区委副书记、区长
　　召　集　人：陆月星　区委常委、副区长
　　成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和平　区房地局局长
　　　　　　　　成文彬　区规划局局长
　　　　　　　　吕南停　区协作办主任
　　　　　　　　刘禄海　区外经委主任
　　　　　　　　严志农　区经委主任
　　　　　　　　吴启洲　区科委主任
　　　　　　　　欧阳萍　长寿路街道办事处主任
　　　　　　　　周倩影　区财政局局长
　　　　　　　　陈　敏　区发改委主任
　　　　　　　　赵正宽　区城投公司董事长
　　　　　　　　郑荣洲　区建交委主任
　　　　　　　　洪跃弟　桃浦镇镇长
　　　　　　　　奚学琴　区信息委主任
　　　　　　　　唐建芳　区市场搬迁推进办公室主任
　　　　　　　　徐琴琨　华东师大科技园管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景东利　真如副中心开发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蒋志民  
长征镇镇长
　　　　　　　　稽启春　长风生态商务区规划建设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区
国资公司董事长
　　今后，联席会议成员如有变动，由该成员单位领导自然替补。
　　联席会议下设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办公室主任由区发改委主任陈
敏同志兼任。
　　特此通知。

 二○○七年四月十七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区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普府[2007]21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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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批准区文化局确定的第一批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共计5项，现予公布。
　　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
发[2005]42号）精神和有关要求，充分认识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认真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的工作方针，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统筹规划、分步实施”的原则，
切实做好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对列入名录
和其他有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制定保护规划，明确责任目标，加强组
织协调，落实各项措施，切实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使之得以传承和发
扬。
　　特此通知。
附件：第一批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

附件：

第一批普陀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共计5项）

　　　　　　　　　　　　序号     类　别　　　申报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1     手工技艺     钱币手工雕刻技艺　　　　
上海造币厂
　　　　　　　　　　　　　2     手工技艺     真如羊肉生产技艺　　　　
真如镇人民政府
　　　　　　　　　　　　　3     民间音乐     长征江南丝竹　　　　　　
长征镇人民政府
　　　　　　　　　　　　　4     岁时节令     真如庙会　　　　　　　　
真如镇人民政府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黄海威同志任职的通知
普府【2007】20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黄海威同志任职的通知



15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区人民政府决定：
　　任命黄海威同志为上海市普陀区环境保护局局长。
　　特此通知。

 二○○七年四月六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人民政府区
长、副区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普府【2007】8号

普陀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镇政府：
　　《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已经2006年12月11日区长办
公会议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

二○○七年三月一日

 

 

普陀区人民政府区长、副区长工作分工

蔡志强　区　长　负责区政府全面工作；分管研究室，人武部，人事局、编
办，财政局，规划局。

陆月星　副区长　协助区长负责区政府日常工作；分管区府办、法制办、外
事办、机管局，监委，发改委、统计局、物价局，国资委，审计局，合作交
流　　办（招商办），工商分局，税务分局；协管财政局，人事局、编办；
联系工商联。



16

裴　崎　副区长　分管经委、粮食局、旅游局，外经委，科委（科协）、知
识产权局，信息委，质监局；联系总工会，团区委。

景　莹　副区长　分管人口计生委，教育局，卫生局，文化局、文化市场执
法大队，体育局，档案局，食品药品监管分局，爱卫会，红十字会，青保
办；联系宣传部、文明办，妇联。

符祖鸣　副区长　分管信访办，社区办、人口办、农办，公安分局，安全分
局，司法局，劳动保障局，安监局，民政局、社团局，综治办，征兵办，民
族宗教办、台办、侨办，残联，街道、镇；协管人武部；联系统战部，法
院，检察院。

高德彪　副区长　分管建设交通委，市容局，环保局，房地局，民防办、人
防办、地震办，绿化局，城管大队；协管规划局，安监局，爱卫会。

区府领导ＡＢ角制：蔡志强 ←→ 陆月星
　　　　　　　　　裴　崎 ←→ 景　莹
　　　　　　　　　符祖鸣 ←→ 高德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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